
附件一 
軍官士官退休俸（贍養金）郵局存款帳戶資料卡

退除人員

基本資料
姓名

國民身分證

統一編號

出生

日期
    年  月  日

銀行別 □郵  局     □          □指定存入帳戶

�請領半俸給與

案件請填領受

代表帳戶
戶名 帳號

通訊地址
聯絡

電話

備考

儲金簿封面（有帳號的那一面）、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

�下表退除人員毋須填寫。

�請領退休俸、贍養金半數案件，請填下表遺族資料：

稱謂 姓名
國民身分證

統一編號
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通信地址

領受

代表

分領

比例

□是
□是
□是
□是
□是
□是
□是

�國軍退休俸發放方式，自民國101年7月1日起改採郵局直撥入帳，凡合於支領退休

俸、贍養金人員，均須於退伍前填具本資料卡，爾後各期俸金由發放機關主動撥入

郵局指定帳戶；不願辦理郵局直撥入帳者，可選擇於財務單位親自領取，請於本資

料卡備考欄內，註明「本人俸金自願於財務單位親自驗證領取」字樣，並加蓋私章，

爾後各期俸金，均由發放機關通知於指定之財務單位驗證領取。

�本資料卡格式如有需要，可逕向各地區財務單位或縣市後備指揮部索取。


